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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

宪法与我们的生活

为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市委宣传部、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委、市法宣办、

市司法局日前面向全社会开展“宪法与我们的生活”主题征文活动。活动中，广大参与者以生动

笔触抒写了对现行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特别是近10年以来取得成就的认识和感受，对现行宪

法颁布实施40周年历程中的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进一步加强

宪法宣传和实施的想法和建议。本报今推出专版，对此次征文活动的优秀作品进行选登。

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主题征文选登

今年是现行宪法颁布实施40周
年，有宪法守护我们，阳光洒满中华大
地的每一处角落，我们的国家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了一条康庄
大道。

宪法走进生活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
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身为
一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我深知宪
法学习宣传的重要性。

我曾在课堂上问过学生：“大家听
过宪法吗？”班级里有90%的学生表示
听过，大多数是在学校活动中以及互
联网中了解的；我又问学生：“那大家
了解宪法吗？”学生们纷纷摇头，孩子
们用稚嫩的声音说道：“听过，但是了
解不多。”我开始思考：“是学生法律意
识淡薄吗？还是学校宣传不够？”我开
始深究这个问题，随即想通了——其
实不然，学生对宪法了解不多，正是因
为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他们
生活在制度完善的校园、生活在法治
完备的社会里，宪法已经融入到他们
生活的点点滴滴，保障了他们的生活。

与此同时，我也进一步思考：法治
社会保障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可
以认为我们不需要学习、宣传宪法
了？答案是否定的。宪法宣传和弘扬

仍是我们需要做的，教育领域更要身
先士卒。

践行法治教育

为了践行法治教育思想，增强青
少年的法律意识，我们学校内开展了
一系列宪法宣传活动，引导学生树立
法律思维，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少
年。我在班级里举办过“谁是小法官”
的主题活动，挑选了普通话标准、表达
能力强、应变能力好的“小演员”，分别
担任审判长、原告、被告、律师等角色。

为了让小学生更好地体会和参与
进来，我将真实案件进行了改编：同班
同学小刺猬（被告）和小蜜蜂（原告）之
间的纠纷。小刺猬因弄丢父母给的生
活费向小蜜蜂借钱，小蜜蜂不借。小
刺猬抢走小蜜蜂50元钱，还到处告诉
其他同学不要同小蜜蜂玩耍。因此，
双方对簿公堂……

庭审过程完全按照民事开庭步骤
进行的，最终，结合双方的辩论以及提
交的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宣判。

这次活动给学生带来了很多感
触，在活动中扮演“小法官”的张同学
总结：“法治应铭刻在在座的每位同
学、每位家长及老师，乃至每个公民的
心里，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
志。”

与宪法同行

在日常工作中，我始终坚持教育
者先受教育、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
的要求约束自己。我认为《左传》中提
到的：立德、立功以及立言是人生最高
的三大境界，而实现道德层面的发展，
是三大境界之首。我在日常教学中以
道法课为载体，在课堂上适当地、自然
而然地提及与教材相关的宪法知识。
同时也会在宪法教育过程中融入社会
热点，结合热点与学生一起讨论守法、
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充分利用班
级里的宣传栏、黑板报，设计出符合小
学生的宪法知识栏目，根据真实案件、
时事热点等，让学生在班级讨论后自行
设计手抄报或编写儿歌，利用符合青少
年的方式进行宪法宣传；我坚持和家长
保持高效沟通，在班级群中、家访的时
候都会适时宣传宪法，让家长重视对青
少年的宪法教育，营造温暖的、适合孩
子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

法治建设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需要我们教育者积极开展宪
法教育活动。在往后的工作中，我将积
极践行各类宪法宣传进校园活动，引
导青少年发展，让宪法散发出灿烂的
时代光芒。 汪媛（芜湖市万春小学）

宪法宪法，，给孩子最有安全感的陪伴给孩子最有安全感的陪伴

“宪法是我国所有法律的母法，它
是神圣的，但并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
及，它与每个人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
关，下面就让我们说说宪法与我们之间
的故事。”这是我到学校上法治课所讲
的内容。从2014年国家将每年的12
月4日设立为“宪法宣传日”开始，每年
的12月4日早上我总是在乡镇开展宪
法宣传日活动，下午走进校园对中小学
生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每次为学
生讲解宪法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时，
我总会回想起自己与宪法的点点滴滴。

为了对宪法作进一步了解，在高
考时，我选择报考了法律专业。当时
有专门的宪法课程，通过几年的学习，
我对宪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毕业
后，我在律师事务所、街道、检察院工
作过，在这几个单位工作过程中，我也
始终跟宪法有接触。2013年我通过
省考来到司法局工作，在司法局工作
后，尤其是到乡镇司法所工作后，我对
宪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宪法不是
遥不可及的，它是我们身边的点点滴
滴……”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我对

于宪法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以后
如何将宪法内容融入到日常工作中也
有了更深的认识。

多渠道深入学习。将学习宪法作
为履行职责的基本功和必修课，提升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
能力。充分利用“安徽干部教育在线”
和“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制订学习
计划，系统学习了新时代的宪法保障
——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宪法实施的理论与实践》等
相关课程，提高自身依法行政能力和
水平，学法、懂法、用法。同时，积极撰
写学习心得，做到学一步、深一层，学
以致用，知行合一，融会贯通和深刻把
握宪法精神实质。

紧贴基层广泛宣传。紧扣群众的
利益诉求和需要，采取问答、图文并茂
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向群众
宣传宪法知识，指导群众利用宪法知
识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开展
以宪法为主题的法律宣传活动，将法
律知识送到企业、学校、村居等，推动
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向基层延伸，更加

有效地深入群众、贴近民生，切实做到
全覆盖、无盲区，让学法普法有广度。

助推政府法治建设。积极发挥司
法所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作用。对乡镇政府重大行
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复议案
件、政府合同协议等事项及时开展合法
性审查，降低诉讼和复议风险，提高效
率。对涉法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健全重
大事项依法决策机制，参与重大事项讨
论，提供法律意见，协助镇政府运用法律
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促进乡镇政
府依法行政。同时，在化解矛盾问题的
过程中，厘清法律关系，结合实际情况，
综合考量多方权益，合理提出处置建议，
协助乡镇政府化解纷繁复杂的纠纷。

40年过去了，我国有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但不变的是我们对宪法的尊
崇和热爱。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要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进一步学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
神，带头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严格遵
守者、自觉运用者、坚定捍卫者。

张阳（无为市司法局）

宪法伴我成长宪法伴我成长 我为宪法发声我为宪法发声

1982年——希望之年。
产房外，家人正在焦急等待。一

声啼哭，他出生了，一家人兴高采烈，
迎来了新的生命，他是全家人的希望。

广播前，无数人翘首以盼。一声
欢呼，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了她，她体现最广大人民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她是全国人民
的希望。

2000年——相遇之年。
这一年，他十八岁，通过不懈的努

力，他考入了理想的大学，选择了自己
喜欢的专业——法学，开启了自己的
追梦之路。五年前，学校组织了学宪
法活动，那时他觉得她很崇高和庄严，
在他稚嫩的内心对她充满了尊重,他
也由此萌发了探索法律的欲望。如今
的课堂上，教授细细讲起了她的故事，
他被深深吸引了，并在内心深处暗下
决心，他要终身弘扬她的精神、维护她
的权威、捍卫她的尊严。

2004年——圆梦之年。
大学四年，他如饥似渴地刻苦学

习、钻研专业知识，完善知识体系，努
力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身的综合素
质。这一年，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如
愿考入了法院，并通过了国家司法考
试，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开始
了自己的圆梦之路。自此以后，他要
在她的引领下，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

2012年——而立之年。
经过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岗位的

锻炼，他坚守初心，一步一个脚印走
来，这一年他成为审判员，并举行了隆
重的宣誓仪式，他宣誓他要忠于她！
那一刻，他倍感骄傲，更觉得肩上的责
任重大。

三十年来，她始终同党和人民进
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
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
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

2014年——收获之年。
这一年，他已工作了十年，他收获

了知识，更收获了当事人的认同、尊重
与信任。这一年，她有了自己的纪念
日：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每
年的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法
日”。从此，每年的这一天他会走入学
校、企业宣讲她的故事，或在大街小
巷、街头巷尾通过发放手抄报、播放自
制的法治小短片，让大家理解她的内
涵、维护她的权威。

2022年——不惑之年。
这一年，他和她均已四十岁了。

一路走来，他曾迷茫过、挫败过，但幸
好一直有她的相伴。她是他内心的
光，为他指引了前行的方向。

四十载，他经过不断锤炼，已经成
为一名干练、有担当的法官。她经过
五次修正，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
验、确认新成果，变得越来越好。她是
千千万万个他的根本活动准则，是他
们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她也守护
着每一个人。

往后余生，他愿在她的指引下，继
续前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何陈梅（芜湖经开区法院）

感恩有你感恩有你


